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文件

新财库 匚⒛16〕 14号

关于印发 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股债券

发行兑付办法》的通知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,中央国债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,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,上海证券交易

所,深圳证券交易所:

为做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兑付工作,根据财

政部有关规定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制定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政府一般债券发行兑付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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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

发行兑付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一般债券 (以下简称
新疆政府一般债券 )的发行兑付管理,根据 《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(国发匚2014〕 43号 )、 《财

政部关于印发(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
(财库 匚zO15〕 64号 )和 《财政部关于做好⒛16年地方政府债

券发行工作的通知》(财库 匚⒛16〕 22号 )的要求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(以下简称新疆 )政

府一般债券,是指以新疆人民政府作为债务人,承担为没有收益

的公益性项目发行的、约定一定期限内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
还本付息的政府债券。

第三条 新疆政府按照市场化原则,依法自行组织本地区一

般债券发行、利息支付和本金偿还。债券发行、支付利`惑和偿还

本金等事项由新疆财政厅具体办理。

第四条 新疆政府一般债券采用记账式固定利率附J急形式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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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为 3年、5年、7年和 10年 ,根据资金需求和债券市场状况

等因素合理确定,单一期限债券的发行规模不超过一般债券当年

发行规模的 30%。 债券发行后可按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

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 (以下简称交易场所 )上市流通。

第二章 发行与上市

第五条 公开发行的新疆政府一般债券采用市场化招标发

行方式。参与投标机构为新疆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。

第六条 经新疆财政厅委托,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
2016-⒛ 18年新疆政府债券开展债项信用评级,并在债券存续期

内每年开展年度跟踪评级。

第七条 新疆财政厅不迟于新疆政府一般债券招标日5个工

作日前 (含第 5个工作日),通过新疆财政厅门户网站、中国债

券信 J息网向社会公布新疆政府债券发行文件、债券基本信 `憝、信

用评级报告等,并披露新疆财政经济运行、财政收支以及债务等

情况。

在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存续期内,持续披露新疆财政经济运行

情况、跟踪评级报告和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。

第八条 新疆财政厅于招标日借用财政部国债发行招投标

系统组织招投标工作,由新疆纪检委驻财政厅纪检组派监督员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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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督招投标过程。参与投标机构为新疆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。

第九条 新疆财政厅不迟于发行日日终,通过新疆财政厅门
户网站、中国债券信息网及时向社会公布债券发行结果。

第十条 招标发行结束后至缴款日为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
行分销期。中标的承销团成员可于分销期内在交易场所采取场内

挂牌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向符合规定的投资者分销。承销

团成员间不得分销,非承销团成员在分销期内不得转让通过分销

获得的一般债券债权额度。

第十一条 新疆政府一般债券的债权确立实行见款付券方
式。承销团成员不迟于缴款日将发行款缴入国家金库新疆维吾尔

自治区分库。新疆财政厅不迟于债权登记日 (即缴款日次一个工

作日)中午 12∶ 00前 ,将发行款入库情况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

有限责任公司 (以下简称国债登记公司)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 ,

并委托国债登记公司将涉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(以

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)上海、深圳分公司分托管的部分,于债权

登记日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。如新疆财政厅在发

行款缴款截止日期前未足额收到中标承销团成员应缴发行款,将

不迟于债权登记日 15∶ 00前通知国债登记公司。国债登记公司办

理债权登记和托管时,对新疆财政厅未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权暂

不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;对涉及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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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托管的部分,国债登记公司应不迟于债权登记日 16∶ 00前书面

通知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,后者办理债权登记和托管

时,对新疆财政厅未收到发行款的相应债权暂不办理债权登记和

托管。对于未办理债权确认的部分,新疆财政厅根据发行款收到

情况另行通知国债登记公司处理。国债登记公司如在债权登记日

1⒌ 00前 ,未收到新疆财政厅关于不办理全部或部分债权登记的

通知,证券登记公司上海、深圳分公司未在债权登记日 16∶ 00前 ,

收到国债登记公司关于不办理全部或部分托管债权的通知,即办

理全部债权登记和托管手续。

第十二条 新疆财政厅发行 3年期新疆政府债券,向承销团成
员支付的发行费为发行面值的 0.5‰ ;发行 5年期、7年期、10年

期新疆政府债券,向承销团成员支付的发行费为发行面值的 1%o。

第十三条 在确认承销团成员已足额缴纳发行款后,新疆财
政厅不迟于缴款日后 5个工作日办理发行费拨付。

在债券缴款日后 3个工作日内,向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支付发

行登记服务费;在付息日/兑付日日终前,向 中央国债登记公司

支付代理还本付息服务费。

第十四条 新疆政府一般债券于上市日起,按规定在交易场
所上市流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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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还本付息

第十五条 3年、5年、7年期新疆政府一般债券按年付息,

到期一次性还本;10年期新疆政府一般债券按半年付息,到期一

次性还本。

第十六条 新疆财政厅不迟于新疆政府一般债券还本付`急 日

前 5个工作日通过新疆财政厅门户网站、中国债券信·患网公布还本

付.急事项,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新疆政府一般债券还本付`急。

第十七条 国债登记公司应当不迟于还本付`急 日前 11个工

作日将还本付息信息通知新疆财政厅。

第十八条 新疆财政厅应当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 2个工作
日,将证券登记公司托管的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划至国债登记公司

账户;不迟于还本付息日前 1个工作日,将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

债券还本付息资金划至国债登记公司账户。国债登记公司应当于

还本付
`急
日前2个工作日日终前将证券交易所市场债券还本付.息

资金划至证券登记公司账户。国债登记公司、证券登记公司应按

时拨付还本付J惑资金,确保还本付
`急
资金于还本付.息 日足额划至

各债券持有人账户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和罚则

第十九条 承销团成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,未按时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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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缴付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款的,按逾期支付额和逾期天数 ,

以当期债券票面利率的两倍折成日息向新疆财政厅支付违约金。

违约金计算公式为:

违约金〓逾期支付额×(票面利率×2÷ 当前计息年度实际天

数 )× 逾期天数

其中,当前计`急年度实际天数指自起息日起对月对日算一年

所包括的实际天数,下同。

第二十条 国债登记公司、证券登记公司等机构,因管理不

善或操作不当,给其他方造成经济损失的,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,

并追究相关责任人法律责任。

第二十一条 新疆政府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、第十八条规

定,未按时足额向承销团成员支付发行费,或者未按时足额向相

关机构缴纳应还本付息等资金的,按逾期支付额和逾期天数,以

当期债券票面利率的两倍折成日J息向承销团成员支付违约金,或

者向债券持有人支付罚·息。计算公式为 :

违约金或者罚息〓逾期支付额× (票面利率×2÷ 当前计·急

年度实际天数 )× 逾期天数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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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招标日,是指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文件规定的新疆

财政厅组织发行招投标的日期 (T日 )。

(二 )缴款日,是指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文件规定的承销

团成员将认购新疆政府一般债券资金缴入国家金库新疆分库的

日期,为招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(即 T+1日 )。

(三 )债权登记日,是指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文件规定的

地方财政部门按约定方式通知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债权确认的日

期,为招标日后第二个工作日 (即 T+2日 )。

(四 )上市日,是指新疆政府一般债券按有关规定开始在交

易场所上市流通的日期,为招标日后第三个工作日 (即 T+3日 )。

(五 )还本付息日,是指新疆政府一般债券发行文件规定的

投资者应当收到本金或利 J急的日期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新疆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抄送:财政部,自 治区审计厅,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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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16年 2月 24日 印发


